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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、各具有主承销商资格的证券公司： 为完善对上市

公司增发新股行为的约束机制，现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有

关条件作出补充规定。上市公司申请增发新股，除应当符合

《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外，还应当符合以下

条件： 一、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

低于10％，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

于10％。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

比，以低者作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。 二、增

发新股募集资金量不超过公司上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值。 

三、发行前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中的资产负债率不低于

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。 四、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

完工进度不低于70％。 五、增发新股的股份数量超过公司股

份总数20％的，其增发提案还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

（社会公众股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。股份总数

以董事会增发提案的决议公告日的股份总数为计算依据。 六

、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最近12个月内不存在资金、资产被

实际控制上市公司的个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（以下简称"实际

控制人"）及关联人占用的情况。 七、上市公司及其董事在最

近12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公开批评或者证券交易所公开

谴责。 八、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不存在会计政策不稳健

（如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过低等）、或有负债数额过大、

潜在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等情形。 九、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



违规为其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提供担保的，整改已满12个月

。 十、符合《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、出售、置换资产若干

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公司字[2001]105号）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的上市公司，重组完成后首次申请增发新股的，其最近三

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%，且最近一个会

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%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按照本通知第一条的有关规定计算；其增发新股募集资

金量可不受本通知第二条的限制。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

。2001年3月15日发布的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

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1]43号）第二条同时废止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